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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新A股 

提議修改《章程》 

復牌 
 

 

認購新A股 

 

2014年9月2日，本公司與每位個人認購人簽署了認股協議。簽署當天，本公司還與海通資

管分別就金風計劃一和金風計劃二簽署兩份認股協議。認購人及其分別與本公司關係之詳

情，請參考本公告後文中標題為「認購各方信息」部分。 

 

新A股股數：（i）截至本公告之日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1.52%；及（ii）新A股發行使總

股本擴大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1.50%（假設最多有40,953,000股A股全部發行且發

行完成前無其他股份發行）。 

 

根據中國證監會的相關規定，認購價格根據定價期間內A股的平均交易價格（即人民幣9.85

元），不低於定價期間內A股每股的上述平均交易價格人民幣9.85元的90%。同期內，A股的

平均交易價格為該期間內A股的總成交額除以該期間內A股的總成交量。相比2014年8月27

日停牌前連續5個交易日A股平均收盤價格（即人民幣9.96元），該認購價格存在約10.94%的

折價。認購價格經雙方平等協商達成。 
 

新A股將根據特別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上由股東授予的特別授權進行發行。 

 

 



 

  
 
 

由於部分認購人為本公司關連人士，該認購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非豁免的關聯交

易，並且根據《上市規則》14A章的規定須匯報、公告並且獲得獨立股東的批准。董事（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認股協議為本公司與認購人之間平等協商後達成的正常商業條

款。認股協議是公平合理的，並且認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王海波先生及曹志剛先生每人作為董事及認購人，已經於2014年9月2日召開的董事會上對

於批准認股協議及後續相關認購的議案回避表決。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出席會議的董事

在認購中擁有重要權益。 

 

本公司將召集特別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以獲得股東對於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交易的

批准。截止本公告之日，曹志剛先生作為執行董事及認購人，持有9,368,024股A股。鑒於

曹志剛先生在本次認購中擁有重要權益，曹志剛先生及其聯繫人須在特別股東大會及A股

股東大會上回避表決。 

 

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將對於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交易提出建

議。獨立財務顧問將被任命（該任命須經過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股東就此提出建議。 

 

通函包括，除了其他方面，認股協議的更多詳情，包括獨立董事委員會致股東的建議信函，

獨立財務顧問就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認購致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及股東建議信函。通函將由

公司於2014年9月24日之前向股東派發。 

 

提議修訂《章程》 

 

董事會提議，認購完成後修訂《章程》，以反映本公司根據認股協議發行新A股後的股本結

構。 

 

修訂《章程》的提議須在特別股東大會以及類別股東會議上以特別決議的方式獲得股東的

批准，並且經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批准，進行變更登記或備案。 

 

股票恢復交易 

 

應本公司的要求，股票已於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上午9:00起停止交易，以待發出本公

告。本公司已經向聯交所申請於2014年9月3日（星期三）上午9:00起恢復股票交易。 
 

 

認股協議 

 

2014年9月2日，本公司與每位個人認購人簽署了認股協議。簽署當天，本公司還與海通資

管就金風計劃一和金風計劃二簽署兩份認股協議。認購人及其分別與本公司關係之詳情，

請參考本公告後文中標題為「認購各方信息」部分。 

 

所有認股協議之主要條款實質上是相同的，列示如下： 



 

  
 
 

 

認購股份 

 

根據認股協議, 本公司已附條件同意發行, 並且每位認購人已附條件同意認購, 分別認購

的新A股數量如下：  

 

 

認購人姓名 認購新A股數量 

王海波先生 550,000 

曹志剛先生 550,000 

吳凱先生 550,000 

霍常寶先生 550,000 

馬金儒女士 550,000 

劉瑋先生 550,000 

周雲志先生 550,000 

楊華先生 400,000 

海通資管 

-金風計劃一 17,140,000 

-金風計劃二 19,563,000 

  

總數 40,953,000 

 

新A股：（i）截至本公告之日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1.52%；及（ii）新A股發行使總股本

擴大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1.50%（假設最多有40,953,000股A股全部發行且發行完

成前無其他股份發行）。 

 

認購價格 

 

認購人將以每股人民幣8.87元的認購價格認購40,953,000股新A股。認購對價總額為人民幣

363.25百萬元。本次認購完成後，認購人（在本公司另行通知的特定期限內）須以現金向

本公司指定賬戶根據各自認購的新A股股份分別支付對價。 

 

根據中國證監會的相關規定，認購價格根據定價期間內A股的平均交易價格（即人民幣9.85

元），不低於定價期間內A股每股的上述平均交易價格人民幣9.85元的90%。定價期間內，A

股的平均交易價格為該期間內A股的總成交額除以該期間內A股的總成交量。相比2014年8

月27日停牌前連續5個交易日A股平均收盤價格（即人民幣9.96元），該認購價格存在約

10.94%的折價。認購價格經雙方平等協商達成。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認購價

格公平合理並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先決條件 

 

認股協議的生效取決於以下先決條件： 

 



 

  
 
 

(1) 認股協議之簽署； 

 

(2) 於本公司股東大會獲得股東批准，並且於A股股東大會及H股股東大會分別獲得A股

股東及H股股東的批准；以及 

 

(3) 根據認股協議，須獲得中國證監會就發行新A股的批准。 

 

完成 

 

滿足上述所有條件之日後的六個月內完成。 

 

違約賠償金 

 

根據認股協議，如果任何認購人減少了他/她/它承諾認購新A股的數量，或者撤回他/她/它

對新A股的全部認購，以上認購人須向公司支付違約金，即他/她/它在認股協議內同意支付

對價的10%。 

 

限售 

 

根據中國證監會相關規定，每位認購人均已向本公司承諾他/她/它於認購完成之日起的36

個月內，不得轉讓根據認股協議認購的新A股。除此類限售安排以外，每位認購人根據認

股協議認購的新A股在之後的出售中沒有限制。 

 

優先次序 

 

根據認股協議發行的新A股在發行後，除如上所述36個月的限售期，自發行之日起按發行

比例與現存的A股和H股在各個方面擁有平等的權利。 

 

本公司股權結構 

 

截至本公告之日以及認購完成後本公司股權結構如下（假設最多有40,953,000股A股全部發

行且無其他股份發行）： 
 

       截止本公告日期        認購完成後 

股東 股份數

佔總股本的

百分比4 股份數 
佔總股本

的百分比4

A股股東  

  

新疆風能 375,920,386 13.95 375,920,386 13.74

中國三峽新能源1 664,766,085 24.67 664,766,085 24.30

中國長江三峽2 664,766,085 24.67 664,766,085 24.30

王海波先生3 - - 550,000 0.02

曹志剛先生3 9,368,024 0.35 9,918,024 0.36

吳凱先生 - - 550,000 0.02



 

  
 
 

霍常寶先生 - - 550,000 0.02

馬金儒女士 - - 550,000 0.02

劉瑋先生 - - 550,000 0.02

周雲志先生 - - 550,000 0.02

楊華先生 - - 400,000 0.01

海通證券 

-金風計劃一 - - 17,140,000 0.63

-金風計劃二 -     - 19,563,000 0.72

其他A股股東 1,520,407,091 56.42 1,520,407,091 55.58

  

H股股東 500,046,800 18.56 500,046,800 18.28

 

總數 2,694,588,000 100 2,735,541,000 100

 

注： 
 

1. 中國三峽新能源直接持有本公司288,845,699股A股。中國三峽新能源及中國長江三峽共同持有新疆風能43.33%的股

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國三峽新能源除直接持有本公司的權益外，亦被視為於新疆風能所持有本公司的

375,920,386股A股中擁有權益。 
 

2. .中國長江三峽為中國三峽新能源的控股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國三峽新能源被視為擁有權益的新疆風

能持有本公司的375,920,386股A股及中國三峽新能源直接持有本公司的288,845,699股A股，均視為中國長江三峽於本

公司擁有的權益。 

 

3. 王海波先生及曹志剛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4. 以上百分數字四捨五入至小數位後第二位。 

 

認購各方信息 

 

王海波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總裁，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曹志剛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執行副總裁，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吳凱先生為本公司執行副總裁及研發中心總經理。 

 

霍常寶先生為本公司首席財務官，兼任本公司附屬公司北京天潤新能投資有限公司（「北

京天潤」）董事。因此，霍常寶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馬金儒女士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董事會秘書及副總裁。 

 

劉瑋先生為本公司副總裁及北京天潤的總經理，因此，劉瑋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周雲志先生本公司副總裁及本公司附屬公司北京天誠同創電氣有限公司總經理。因此，周

雲志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楊華先生為本公司副總裁及本公司附屬公司北京天源科創風電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總經

理。因此，楊華先生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海通資管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由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並且主要從事證券及資產

管理業務。海通資管是金風計劃一及金風計劃二的管理人，以上計畫由海通資管為了滿足

可適用的中國證監會的要求，即此類資產管理計劃中不得超過200個持有人的規定，根據

其與本集團部分符合認購條件的高級管理人員及雇員之間的協議設立。由於本集團附屬公

司的部分董事及總經理（即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是以上計劃的持有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海通資管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本集團為全球領先的風機製造商及風電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三大主營業務為風機製造、

風電服務以及風電場投資、開發與銷售。 

 

認購原因及收益 

 

董事認為本次認購是本公司擴大股東基礎及資本基礎的同時還能夠募集資金的機會。 

 

部分執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本公司主要雇員於認購完成後將成為股東，使其更有動

力，在其履行職責時取得更好的業績。並且，本次認購將有助於提高償債比率並且擴大本

公司的資本規模，滿足本公司未來經營發展的資本需求，以進一步增強本公司的市場競爭

力及保持風電行業的領先地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認股協議為本公司與認購人之間平等協商後達成的正常

商業條款。認股協議是公平合理的，並且認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王海波先生

及曹志剛先生每人作為董事及認購人，已經於2014年9月2日召開的董事會上對於批准認股

協議及後續相關認購的議案回避表決。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出席會議的董事在認購中擁

有重要權益。 

 

近期募集資金活動及使用情況 

 

本公告之日前12個月內，本公司未進行任何募集資金活動。本次認購募集資金總額為人民

幣363.25百萬元。本次認購相關費用扣減後，募集資金淨額將用於補充本公司的運營資金。 

 

發行新A股的授權 

 

新A股將根據特別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上由股東授予的特別授權進行發行。 

 

上市規則的適用 

 

由於部分認購人為本公司關連人士，該認購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非豁免的關聯交

易，並且根據《上市規則》14A章的規定須匯報、公告並且獲得獨立股東的批准。 

 



 

  
 
 

本公司將召集特別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以獲得股東對於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交易的

批准。截止本公告之日，曹志剛先生持有9,368,024股A股。鑒於曹志剛先生在本次認購中

擁有重要權益，曹志剛先生及其聯繫人須在特別股東大會及A股股東大會上回避表決。 

 

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將對於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交易向股東提

出建議。獨立財務顧問將被任命（該任命須經過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為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股東就此提出建議。 

 

通函包括，除了其他方面，認股協議的更多詳情，包括獨立董事委員會致股東的建議信函，

獨立財務顧問就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認購致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及股東建議信函。通函將由

公司於2014年9月24日之前向股東派發。 

 

提議修訂《章程》 

 

董事會提議，認購完成後修訂《章程》，以反映本公司根據認股協議發行新A股後的股本結

構。 

 

修訂《章程》的提議須在特別股東大會以及類別股東會議上以特別決議的方式獲得股東的

批准，並且經中國相關政府機關批准，進行變更登記或備案。 

 

修訂《章程》提議的詳情將載於本公司日後發出的召開特別股東大會以及類別股東會議的

通知。 

 

股票恢復交易 

 

應本公司的要求，H股已於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上午9:00起停止交易，以待發出本公

告。本公司已經向聯交所申請於2014年9月3日上午9:00起恢復H股交易。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如下含義： 

 

「《章程》」  

 

本公司《章程》； 

「A股」 本公司於深交所發行並以人民幣買賣的普通股，每股面值以人

民幣計值為人民幣1.00元； 

 

「A股股東」 A股的持有者； 

 

「A股股東大會」 本公司召集的A股股東的類別股東會議，以審議並（如認為適

當）通過（其中包括）本次認購；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長江三峽」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為中

國三峽新能源的母公司； 

 

「中國三峽新能源」 中國三峽新能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為中國

長江三峽的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類別股東會議」 A股股東大會以及H股股東大會； 

 

「本公司」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Goldwind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在中國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

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和交易；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含義； 

 

「中國證監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本公司董事； 

 

「特別股東大會」 本公司召集的特別股東大會，以審議並（如認為適當）通過（其

中包括）本次認購； 

 

「定價期間」 2014年9月3日之前20個交易日（不含2014年9月3日當日）； 

 

「金風計劃一」 由海通資管根據其與本集團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之間簽

署的協議，由海通資管設立並管理的關於認購17,140,000股新A

股的計劃；  

 

「金風計劃二」 除金風計劃一之外，由海通資管根據其與本集團部分高級管理

人員及僱員之間簽署的協議，由海通資管設立並管理的關於認

購19,563,000股新A股的另一個計劃；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海通資管」 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 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並以港幣買賣的普通股，每股面值以人民

幣計值為人民幣1.00元； 

 

「H股股東」 H股的持有者； 

 

「H股股東大會」 本公司召集的H股股東的類別股東會議，以審議並（如認為適

當）通過（其中包括）本次認購； 

 

「港幣」 港幣，香港的法定貨幣； 

 

「獨立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下設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設立目的是向股東就認股協議及未來相關交易提供建議； 

 

「個人認購人」 王海波先生、曹志剛先生、吳凱先生、霍常寶先生、馬金儒女

士、劉瑋先生、周雲志先生及楊華先生；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新A股」 由本公司根據認股協議發行的，並且由認購人認購的共計

40,953,000股新A股；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公告中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和臺灣）；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增補

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包括A股和

H股； 

 

「股東」 本公司股東； 

 

「特別授權」 特別股東大會和類別股東會議上由股東授予的關於發行新A股

的特別授權；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人」 個人認購人及海通資管； 



 

  
 
 

 

「認購」 根據認股協議，由認購人認購新A股； 

 

「認股協議」 本公司與全部認購人於2014年9月2日分別簽署的認股協議； 

 

「認購價格」 新A股每股認購價格為人民幣8.87元； 

 

「風電場投資、開發與銷

售」 

本集團風電場投資、開發與銷售業務板塊，為本集團三大主營

業務板塊之一； 

 

「風電服務」 本集團風電服務業務板塊，為本集團三大主營業務板塊之一；

 

「風機」 風力發電機組； 

 

「風機製造」 本集團風機研發、製造與銷售業務板塊，為本集團核心業務，

並且為本集團三大主營業務板塊之一；及 

 

「新疆風能」 新疆風能有限責任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國有企業，為本

公司的主要股東。 

 

 

 
 †  表示用英文翻譯的中國公司名稱；反之亦然，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14年9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王海波先生及曹志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熒先生、
胡陽女士及于生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楊校生先生及羅振邦先生。 

 

*僅供識別 

 

 


